
云南省水利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云南省水利厅发布

- 1 -

云南省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建设管理办法

（2012年8月3日云南省水利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

南省财政厅公告第 18 号 云府登 989 号公布 自 2012 年 10 月 1

日起施行 经 2023 年 10月 31 日公布的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修改

或者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》修改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的建设与管理，根据

《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本

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列入水电新农村

电气化县（以下简称电气化县）的建设与管理。

第三条 电气化县建设是一项促进农村水能资源科学有序

开发、农民增收和生态建设的民生工程。

电气化县的建设与管理实行“政府引导，市场运作，社会参

与”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，将电气化县建设

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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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电气化项目，是指列入电气化县建设

实施的电源和供配电工程。

电气化项目应当符合流域综合规划、能源发展规划、林地保

护利用规划，依法编制建设项目水工程规划同意书和开展项目环

评等工作，保障河道防洪安全，满足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要求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六条 县级以上发展和改革、财政、水利、自然资源、生

态环境、林业草原、统计、电力等行政主管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各

自职责做好电气化县建设与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 列入国家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建设的县（市、区）应

当成立电气化县建设领导小组，负责电气化县建设与管理的领导

和协调工作，处理电气化县建设与管理重大问题。

第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是电气化县建设和管理的责任主体。

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电气化县的建设和管理。

第九条 电气化项目的业主是项目法人，负责电气化项目的

建设、安全和运营。

第三章 资金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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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县级以上发展和改革、财政、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

应当结合各自职责加强对电气化县建设项目和专项资金的管理，

监督、跟踪资金的流向和用途，确保资金安全。

第十一条 县级财政、水利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电气化

项目工程进度和质量，拨付电气化县建设年度资金到电气化项

目。

第十二条 电气化县建设的责任主体和项目法人应当执行

国家有关规定，实行电气化县建设资金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不

得滞留、挤占或者挪用。

第十三条 电气化项目法人负责电气化项目财务决算；按照

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报送工程进度、资金使用等情况。

电气化县建设资金使用应当接受水利、财政和审计等行政主

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。

第十四条 电气化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县级水行政主管

部门应当责令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可以暂缓资金拨付或者建议

调整资金计划。

（一）财会机构不健全，会计核算不规范的；

（二）资金未执行专账管理，未专款专用的；

（三）资金被滞留、挤占或者挪用的；

（四）有重大质量安全问题，造成经济损失的；

（五）未按规定报送有关报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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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违反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的。

第四章 建设管理

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

照经审批的电气化县建设五年规划整体实施方案所确定目标任

务，对电气化项目的工程质量、安全、进度、资金使用、制度建

设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六条 电气化项目法人应当对所承担的电气化项目负

总责。电气化项目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质量监督等单位应当对项

目的质量、安全和进度等负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七条 电气化项目法人应当根据有关规定编制和报送

各类报表。

第十八条 州（市）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电气化项目

工程质量、安全、进度、资金使用、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实施情况

进行年度综合考评，考评结果上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复核。经复

核的考评结果作为编制下年度投资建议计划的依据之一。

第十九条 电气化项目建成后，应当执行工程验收制，由电

气化项目审批部门组织验收。其中，省级审批的电气化项目可以

委托项目所在地的州（市）级水利、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本级财

政部门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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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电气化县建设按照有关规程、规范及标准进行验

收。

电气化县建设完成后，由电气化县建设领导小组在州（市）

级相关部门指导下组织进行初步验收。初步验收合格后，电气化

县建设领导小组提出验收申请，由州（市）级水利、发展和改革、

财政部门联合转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，抄报省发展和改革、财政

部门。省水行政主管部门、省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验

收。

第五章 运营管理

第二十一条 电气化县建设完成后，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

门应当加强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管理。

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本级电气化项目

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主体，负责本级国有资产的管理。其中，中

央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。

未经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擅自处置该国有资产。

第二十三条 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下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对本级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及其收益进行管理。受委托的

水行政主管部门与项目法人签订资产管理协议并报委托的水行

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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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的收益由电气化项目法

人按照已签订的资产管理协议在每个会计年度期末进行结算上

缴，由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收取，按照财政的相关规定实行

专账管理。

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有管理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

送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收益情况。

第二十五条 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收益应当建立管理使用

制度。

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对收益提出使用计划，报有管理权

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，由同级财政部门安排。收益只能用于

当地新农村建设，其中优先用于电气化项目受益区的农民解困增

收和生态建设，必要的征管费用开支除外。

第二十六条 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应当产权明晰。县级以上

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电气化项目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与收益

的考核监督管理制度，确保该资产及其使用的安全，实现保值增

值。

第二十七条 电气化项目法人或者法人登记信息发生变更

时，应当按照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的有关规定申请变更，并将变更

情况及时报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八条 电气化项目法人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

和政策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，加强项目的运营管理，确保电气



云南省水利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云南省水利厅发布

- 7 -

化项目安全运行。

第六章 扶持措施

第二十九条 电气化项目可以优先向已经明确表示扶持电

气化县建设和实行信贷优惠政策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。

第三十条 电力监管部门应当优先办理电气化电源项目的

发电业务许可证。电网企业应当优先安排上网，执行政府价格管

理部门制定的上网电价。

第三十一条 鼓励电气化县建设的水电站项目对当地用电

骨干企业和电矿结合企业实行直接供电。

第三十二条 供电企业应当支持电气化县建设的水电站项

目对周边地区的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就近供电，提供过网服务，按

照当地供电成本价收取过网费，降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电

价。

第三十三条 电气化项目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享

受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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